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教學場域安全衛生管理巡視與改善計畫(111 年) 

   

一、目的：為落實校園安全衛生管理與主動性巡視與改善推動事宜，訂定此計畫。 

二、範圍：校內教學場域之(1)高風險場所 (2)一般性工作場所。 

三、定義： 

  1. 高風險場所：符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執行規範」所指

實驗場所。 

  2. 一般性工作場所：各單位所屬行政辦公室、公共活動空間。 

  3. 內部管理巡視：校內成員擔任委員所執行之定期與不定期巡視。 

  4. 外聘管理巡視：各單位主動邀請外部具備專業之人員擔任委員，到校進行之

現場管理巡視並提出改善建議，出席費等相關費用由單位自行規劃。 

四、權責： 

  1. 環科中心： 

    (1) 規劃、實施教育訓練，含風險評估、校內安全衛生重點等相關課程。 

    (2) 提供外聘職安衛專業人員名單與建議。 

    (3) 各單位內部與外聘委員巡視之改善實施成果追蹤與達成率報告彙整。 

  2. 各教學單位： 

    (1) 參與相關教育訓練課程，並執行單位內活動規劃。 

    (2) 單位內風險評估與查核結果提交環科中心。 

    (3) 單位內部或外聘委員現場巡視計畫時程安排與缺點改善執行。 

    (4) 單位內各項實施紀錄與改善報告保存，達成率提交環科中心。 

  3. 巡視委員： 

    (1) 執行各單位之安全衛生管理現場巡視。 

    (2) 對校內場域安全衛生管理提出改善與建議。 

五、實施內容： 

  1. 計畫性管理巡視：定期實施校內各教學場域安全衛生環境巡視並加以改善。 

     實施期程： 

    (1)設置有高風險場所之教學場域應於 111 年 7 月底前完成第一次巡視改善計

畫。之後每年至少實施一次。 

    (2)僅設有一般性場所之教學場域應於 111 年 12 月底前完成第一次巡視改善計

畫。之後每三年至少實施一次。 

  2. 專案性管理巡視：當發生校內安全衛生相關事故案件時，依據調查報告原因

分析結果，針對相關單位展開現場安全衛生檢查，以預防相同事件再發。 

  3. 巡視委員安排：由各單位自行邀請校內或外部專家委員。 

     (1)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法規所規範之安全衛生措施執行現場巡視。 

     (2) 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相關法規所規範之實驗室運作管理。 

     (3) 巡查委員執行之安全衛生相關作業項目或作業檢點紀錄，查核內容應會

同受檢單位知悉並做成紀錄作為矯正改善之依據。 

   4. 經費來源：聘任委員之相關經費由單位自行規劃。 



六、文件管理 

  1. 環科中心： 

    (1) 教育訓練紀錄。 

    (2) 外聘職安衛專業人員建議名單。 

    (3) 各單位提交之風險評估與查核結果紀錄。 

    (4) 各單位之內外部管理結果與改善報告、達成率彙總表。 

  2. 各教學單位： 

    (1) 單位內風險評估與查核結果紀錄。 

    (2) 內外部管理巡視結果意見表與改善報告、達成率。 

    (3) 其他相關文件記錄保存。 

七、績效管理目標 

  1. 各單位每年實施內部安全衛生管理巡視缺點改善達成率 95%以上。 

  2. 每三年一次外聘安全衛生管理巡視實施達成率達 70%以上。 

八、參考文件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自動檢查規範 

  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執行規範 

  4. 教育部大專校院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表 

九、附件 

  1.附表一 教學場域一覽表 

  2.附表二 外聘職安衛專業人員建議名單 

  3.附表三 教學場域安全衛生管理巡視意見單 

  4.附表四 教學場域安全衛生管理改善紀錄表 

 

 

 

 

 

 

 

 

 

 

 

 

 

 

 

 

 



附表一 教學場域一覽表 

 教學單位 高風險場所 

 

一般工作場所 

1 機械工程系 ˇ ˇ 

2 電機工程系 ˇ ˇ 

3 電子工程系 ˇ ˇ 

4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ˇ ˇ 

5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ˇ ˇ 

6 營建工程系 ˇ ˇ 

7 資訊工程系 ˇ ˇ 

8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ˇ ˇ 

9 工業設計系 ˇ ˇ 

10 文化資產維護系 ˇ ˇ 

11 材料科技研究所 ˇ ˇ 

12 未來學院 ˇ ˇ 

13 工程學院  ˇ 

14 工程科技研究所  ˇ 

15 管理學院  ˇ 

16 企業管理系  ˇ 

17 資訊管理系  ˇ 

18 財務金融系  ˇ 

19 會計系  ˇ 

20 國際人工智慧管理研究所  ˇ 

21 設計學院  ˇ 

22 設計學研究所  ˇ 

23 數位媒體設計系  ˇ 

24 視覺傳達設計系  ˇ 

25 創意生活設計系  ˇ 

26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ˇ 

27 人文與科學學院  ˇ 

28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ˇ 

29 休閒運動研究所  ˇ 

30 漢學應用研究所  ˇ 

31 科技法律研究所  ˇ 

32 應用外語系  ˇ 

33 師資培育中心  ˇ 

34 前瞻學士學位學程  ˇ 

35 產業專案學士學位學程  ˇ 

 



附表二 

外聘職安衛專業人員建議名單 

姓名 經歷/現職 職稱 專業項目 

林孟龍 勞動部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科長 職安衛管理 

張國田 前勞動部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前技正 職安衛管理 

張求是 前勞動部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前組長 職安衛管理 

柯漢松 前勞動部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前組長 職安衛管理 

謝壽明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組長 職安衛管理 

張燕宗 弘光科技大學 組長 職安衛管理 

林建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組長 職安衛管理 

蘇慧倚 國立暨南大學 管理師 職安衛管理 

戴宜玲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管理師 職安衛管理 

許麗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管理師 職安衛管理 

楊日昇 中國醫藥大學 管理師 職安衛管理 

黃群祥 前國立中興大學 管理師 職安衛管理 

蔡淑清 國立中興大學 管理師 職安衛管理 

    

    

    

※或參考教育部學校安全衛生網(https://www.safelab.edu.tw/）之「種子師

資」。 

 

  



附表三 教學場域安全衛生管理巡視意見單 

 

單位：                           單位負責人：     (簽章) 

單位承辦人員：     (簽章) 

訪視陪同人員：  

外部委員：  

巡視時間：  

巡視場所：  

項目 細項 巡視意見 

機械、設備

及化學品管

理 

1.危險性機械或設備  

2.機械器具及設備管理  

3.個人防護具或防護器具  

4.特殊作業管理人員  

5.危害性化學品運作管理  

衛生管理 1.局限空間  

2.有害作業  

安全學習設

施 

1.環境、通道、場所安全  

2.電氣安全  

3.急救箱設置  

4.工作守則  

其他   

 

建議事項： 

 

 

 

 

 

 

 

 

委員：     (簽章) 

 



附表四 教學場域安全衛生管理改善紀錄表 

 

單位：                             單位負責人：     簽章) 

單位承辦人員：     (簽章) 

訪視陪同人員：  

外部委員：  

巡視時間：  

 

巡視

場所 
巡視結果 改善前照片 

改善情形 

(請附上改善後之照片) 

備註：場所負責人簽章 

環安中心 

追蹤改善

進度 

   

完成日期： 

 

   

完成日期： 

 

   

完成日期： 

 

 


